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大教字[2013]21 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预警实施办法 的通》

知 

 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、处，各直属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湖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预警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湖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预警实施办法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 南 大 学 

2013 年 6月 18 日 

 



 

  湖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6 月 18 日印发 

湖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预警实施办法 

 

 第一条  根据《湖南大学本科学生学则》及本校相关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籍预警，是指每年春季学期结束，学校学籍管理

部门根据在籍本科学生当学年修读核心课程中未通过门数进行

书面警示或作相应的学籍处理。 

第三条  学籍预警按以下条件进行办理： 

（一）当学年所修核心课程未通过门数有 1-3 门的学生，由

学院进行一般性书面警示； 

（二）当学年所修核心课程未通过门数 4 门及以上的，由教

务处进行书面警示； 

（三）当学年所修核心课程全部未通过、或核心课程未通过

门数（重修通过课程不计）累计超过当学年核心课程门数、或连

续两次由教务处书面警示的学生，由教务处下达停止修读专业通

知书，该学生停止所修读专业的学习; 

（四）已达学籍最高年限者，中止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 

第四条  收到停止修读专业通知书的学生应在一周内： 

   （一）申请选择转入有接收计划（以当年招生计划为准）名

额的专业，并按转入新专业核心课程的修课时序，进入新转入专



业相应年级修读课程。 

（二）不愿意选择转专业者，由所在学院劝其退学。 

第五条  学籍预警具体工作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每年夏季学期，教务处学籍科组织各学院相关工作人

员，对当学年本校在籍本科学生所修课程结果进行全面核查； 

（二）依据本办法第三条，对达到预警条件的学生下发“学

籍预警”书面通知书，由学生所在学院送达本人； 

（三）需进行学籍变动的，学生应在接到教务处通知后一周

内提出申请，并办理学籍变动手续，转入新专业学习。 

（四）未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办理的学生，按休学方式处理，

办理离校手续。 

学籍管理部门应在当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处理完毕。 

第六条  负责对学生进行指导的老师和辅导员，有责任和义

务对进入学籍预警期的学生进行帮助教育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通过后，从 2013 年秋季学期

开始实施，修正时亦需经校长办公会通过。原相关文件与本办法

规定不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